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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032924/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 号 

 

  为加强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等成品油消费税的征收

管理，维护公平的税收秩序，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现将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所有成品油发票均须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开具。 

  （一）成品油发票是指销售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等

成品油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称“成品油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纳税人需要开具成品油发票的，由主管税务机关开通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 

  （三）开具成品油发票时，应遵守以下规则： 

  1.正确选择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 

  2.发票“单位”栏应选择“吨”或“升”，蓝字发票的“数量”栏为必填项且不为“0”。 

  3.开具成品油专用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以及销售折让等情形的，应按规定开

具红字成品油专用发票。 

  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原因涉及销售数量的，应在《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中

填写相应数量，销售折让的不填写数量。 

  4.成品油经销企业某一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的油品可开具成品油发票的总量，应不大

于所取得的成品油专用发票、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对应的同一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

的油品总量。 

  成品油经销企业开具成品油发票前，应登陆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确认已取得的成品油

专用发票、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信息，并通过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下载上述信息。 

  二、外购、进口和委托加工收回的汽油、柴油、石脑油、燃料油、润滑油用于连续生产应

税成品油的，应凭通过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确认的成品油专用发票、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

缴款书，以及税收缴款书（代扣代收专用），按规定计算扣除已纳消费税税款，其他凭证不得

作为消费税扣除凭证。 

  外购石脑油、燃料油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应凭取得的成品油专用发票所载

明的石脑油、燃料油的数量，按规定计算退还消费税，其他发票或凭证不得作为计算退还消费

税的凭证。 

  三、自税款所属期 2018 年 3 月起，纳税人申报成品油消费税时应填写新的《成品油消费

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见附件）。享受成品油消费税减免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在纳

税申报时应同时填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5 年第 32 号）公布的《本期减（免）税额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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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申报的某一类成品油销售数量，应大于或等于开具的该同一类成品油发票所载明的

数量；申报扣除的成品油数量，应小于或等于取得的扣除凭证载明数量。申报比对相符后，主

管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税控设备进行解锁；比对不相符的，待解除异常后，方可解锁。 

  四、成品油经销企业应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前（包括 3 月 10 日），将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成品油库存情况（不包括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的成品油库

存）录入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 

  五、外购用于连续生产的成品油，取得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包括 2 月 28 日）开具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且符合扣除规定的，纳税人应于税款所属期 2018 年 4 月前申报，计入《本期准予

扣除税额计算表》“本期外购入库数量”中，连续生产耗用后，按规定计算扣除已纳消费税税

款。 

  六、本公告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

料油退（免）消费税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36 号发布）第十一条、第二十

七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补充规定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50 号）第九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成品油生产企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纳入防伪税控系

统汉字防伪项目管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7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成

品油经销企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纳入防伪税控系统汉字防伪版管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4 年第 33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成品油消费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4 年第 65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调整成品油消费税有关征收管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71 号）同时废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成品油消费税纳税申报

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3 号）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成品油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 1 月 2 日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1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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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品油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税款所属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名称（公章）：        纳税人识别

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计量单位：升；金额单位：元（列至角

分） 

项目 

应税 

消费品名称 

适用税率 

（元/升） 
本期销售数量 本期应纳税额 

汽油    

柴油    

石脑油    

溶剂油    

润滑油    

燃料油    

航空煤油   —— 

1.     合计 ——   

2.本期减（免）税额： 声明 

此纳税申报表是根据国家税收

法律、法规规定填报的，我确定它是

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声明人签字： 

3.期初留抵税额： 

4.本期准予扣除税额： 

5.本期应抵扣税额: 

6.期初未缴税额： 

7.本期实际抵扣税额： 

8.期末留抵税额： （如果你已委托代理人申报，请填

写） 

授权声明 

   为代理一切税务事宜，现授权     

（地址）               为本纳税

人的代理申报人，任何与本申报表有

关的往来文件，都可寄予此人。 

授权人签字： 

9.本期缴纳前期应纳税额： 

10.本期预缴税额：  

11.本期应补（退）税额： 

12.期末未缴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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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受理人（签字）：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税务机关（公章）： 

 

 

 

 

 

填表说明： 

一、本表由成品油消费税纳税人使用。 

二、本表“税款所属期”是指纳税人申报的消费税应纳税额的所属时间，应填写具体的起

止年、月、日。 

三、本表“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纳税人的税务登记证号码。 

四、本表“纳税人名称”栏，填写纳税人单位名称全称。 
五、本表“适用税率”栏填写税法规定的应税消费税品税率。 

六、本表“本期销售数量”栏，填写按照税法规定，本期应当申报缴纳成品油消费税的应

税消费品（含外购、进口直接销售的应税消费品，不含出口免税、委托加工收回直接销售的应

税消费品）销售数量。用自产汽油生产的乙醇汽油，按照生产乙醇汽油所耗用的汽油数量填写；

以废矿物油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油为原料生产的润滑油，按扣除耗用的废矿物油生产的润滑油基

础油后的数量填写。 

七、本表“本期应纳税额”栏，填写本期按适用税率计算缴纳的消费税应纳税额，计算公

式：本期应纳税额＝本期销售数量×适用税率，“本期应纳税额”合计栏等于汽油、柴油、石脑

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本期应纳税额”的合计数。 

八、本表“本期减（免）税额”栏填写本期按照税法规定减免的消费税应纳税额，不包括

暂缓征收的成品油。本期减免消费税应纳税额情况，需填报《本期减（免）税额明细表》予以

反映。本栏数值应等于《本期减（免）税额明细表》应税成品油的“减（免）税额”合计。 

九、本表“期初留抵税额”栏按上期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栏数值填写。 

十、本表“本期准予扣除税额”栏，填写按税法规定，外购、进口或委托加工收回汽油、

柴油、石脑油、润滑油、燃料油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准予扣除汽油、柴油、石脑油、润滑

油、燃料油的消费税已纳税款，应等于本表附 1《本期准予扣除税额计算表》“本期准予扣除税

额”栏合计值。 

十一、本表“本期应抵扣税额”栏，填写纳税人本期应抵扣的消费税税额，计算公式为：

本期应抵扣税额＝期初留抵税额＋本期准予扣除税额 

十二、本表“期初未缴税额”栏，填写本期期初累计应缴未缴的消费税额，多缴为负数。

其数值等于上期申报表“期末未缴税额”栏数值。 

十三、本表“本期实际抵扣税额”栏，填写纳税人本期实际抵扣的消费税税额，计算公式

为：当本期应纳税额合计-本期减（免）税额≥本期应抵扣税额时，本期实际抵扣税额＝本期应

抵扣税额；当本期应纳税额合计-本期减（免）税额<本期应抵扣税额时，本期实际抵扣税额＝

本期应纳税额合计-本期减（免）税额 

十四、本表“期末留抵税额”栏，计算公式：期末留抵税额＝本期应抵扣税额－本期实际

抵扣税额。当其值大于零时按实际数值填写，小于等于零时填写零。 

十五、本表“本期缴纳前期应纳税额”栏，填写纳税人本期实际缴纳入库的前期应缴未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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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额。 

十六、本表“本期预缴税额”栏，填纳税申报前纳税人已预先缴纳入库的本期消费税额。 

十七、本表“本期应补（退）税额”栏，填写纳税人本期应纳税额中应补缴或应退回的数

额，计算公式如下，多缴为负数：本期应补（退）税额＝本期应纳税额合计－本期减（免）税

额－本期实际抵扣税额－本期预缴税额 

十八、本表“期末未缴税额”栏，填写纳税人本期期末应缴未缴的消费税额，计算公式如

下，多缴为负数：期末未缴税额＝期初未缴税额＋本期应补（退）税额－本期缴纳前期应纳税

额 

十九、本表为 A4 竖式，所有数字小数点后保留两位。一式二份，一份纳税人留存，一份

税务机关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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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本期准予扣除税额计算表 

 税款所属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名称（公章）：   纳税人识别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计量单位：升、吨；金额单位：元（列至

角分） 

 

一、扣除税额及库存计算 

扣除油品类别 
上期库存

数量 

本期外

购入库

数量 

委托加

工收回

数量 

本期准

予扣除

数量 

本期准予

扣除税额 

本期领用

未用于连

续生产不

准予扣除

数量 

期末库

存数量 

汽油        

柴油        

石脑油        

润滑油        

燃料油        

合计        

 

二、润滑油基础油（废矿物油）和变性燃料乙醇领用存 

产品名称 上期库存数量 本期入库数量 本期生产领用数量 期末库存数量 

润滑油基础油

（废矿物油） 
    

变性燃料乙醇     

 

 

 

 

 

 

 

 

 

                    



7 
 

填表说明： 

一、本表作为《成品油消费税纳税申报表》的附列资料，填报纳税人外购、进口或委托加

工收回的已税汽油、柴油、石脑油、润滑油、燃料油（以下简称应税油品）进行连续生产应税

消费品等相关信息。 

二、本表“税款所属期”、“纳税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栏的填写同主表。 

三、本表变性燃料乙醇的计量单位为“吨”，其余计量单位全部为“升”。 

四、本表第一部分“上期库存数量”栏，按上期《本期准予扣除税额计算表》第一部分“期

末库存数量”栏数值填写。 

五、本表“本期外购入库数量”栏填写纳税人本期外购、进口用于连续生产的应税油品数

量。不含依据定点直供计划采购的石脑油、燃料油；外购、进口或委托加工收回的甲醇汽油、

乙醇汽油、纯生物柴油、溶剂油、航空煤油；以及利用废矿物油生产的油品数量。 

六、本表“委托加工收回数量”栏填写纳税人委托加工收回用于连续生产的各种应税油品

数量，应与《本期委托加工情况报告表》中第二部分第 2 项中“本期委托加工收回用于连续生

产数量”栏对应一致。 

七、本表“本期准予扣除数量”栏，填写纳税人按税法规定在本期申报扣除外购、进口或

委托加工收回用于连续生产的应税油品数量。本栏次对应的汽油、柴油、润滑油数量应分别小

于等于《成品油消费税纳税申报表》的汽油、柴油、润滑油“本期销售数量”数量。 

八、本表“本期准予扣除税额”栏，填写纳税人符合税法规定在本期申报扣除外购、进口

或委托加工收回用于连续生产的应税油品已纳消费税税额。计算公式：本期准予扣除税额=本

期准予扣除数量×适用税率 

九、本表“本期领用未用于连续生产不准予扣除数量”栏，填写纳税人由外购、进口或委

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油品，未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成品油而不允许扣除的成品油数量。 

十、本表第一部分“期末库存数量”栏，填写期末留存的应税油品库存数量，计算公式：

期末库存数量=上期库存数量＋本期外购入库数量+委托加工收回数量－本期准予扣除数量－

本期领用未用于连续生产不准予扣除数量 

十一、本表“合计”栏，应填写“上期库存数量”、“本期外购入库数量”、“委托加工收回

数量”“本期准予扣除数量”、“本期准予扣除税额”、“本期领用未用于连续生产不准予扣除数

量”、“期末库存数量”合计数。 

十二、本表“润滑油基础油（废矿物油）”行，填写利用废矿物油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油领

用存情况，“本期入库数量”包括外购和自产的润滑油基础油（废矿物油）。自产的润滑油基础

油（废矿物油）应与《本期减（免）税额明细表》润滑油基础油的“减（免）数量”一致。用

于连续生产润滑油的其他润滑油基础油数量不填入本行。 

十三、本表第二部分“上期库存数量栏”栏，分别按上期《本期准予扣除税额计算表》第

二部分的润滑油基础油（废矿物油）和变性燃料乙醇的“期末库存数量”栏数值填写。 

十四、本表第二部分“期末库存数量”栏填写期末库存润滑油基础油（废矿物油）和变性

燃料乙醇的数量，计算公式：期末库存数量=上期库存数量＋本期入库数量-本期生产领用数量 

十五、本表为 A4 竖式，所有数字小数点后保留两位。一式二份，一份纳税人留存，一份

税务机关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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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本期委托加工情况报告表 

税款所属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名称（公章）：   纳税人识别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计量单位：升；金额单位：元（列至角

分） 

 

一、代收代缴税款情况 

委托方纳税人名称 
委托方纳税

人识别号 

应税消

费品名

称 

商品和

服务税

收分类

编码 

 

适用 

税率 

受托加工

数量 

本期代收

代缴税款 

       

       

       

       

       

合    计 

 

 

 

 

二、委托加工收回情况 

1.受托方代扣代缴税款情况 

 

 

 

 

 

 

 

受托方

扣缴义

务人名

称 

受托方

扣缴义

务人识

别号 

税收缴款

书（代扣代

收专用）号

码 

税收缴款

书（代扣

代收专

用）开具

日期 

应税

消费

品名

称 

商品和

服务税

收分类

编码 

适用

税率 

委托

加工

收回

数量 

代收代

缴的税

款 

         

         

         

合计 

 

 

  

2.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领用存情况 

应税消

费品名

称 

商品和

服务税

收分类

编码 

适用 

税率 

上期库

存数量 

本期委

托加工

收回数

量 

本期委托加

工收回直接

销售数量 

本期委托

加工收回

用于连续

生产数量 

本期结存

数量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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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表作为《成品油消费税纳税申报表》的附列资料，第一部分填报受托加工应税消费

品并代收代缴税款的情况；第二部分填报委托加工收回的相关情况。 

二、本表“税款所属期”“纳税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栏的填写同主表。 

三、本表第一部分中“委托方纳税人名称”“委托方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受托加工业

务发生时的委托方纳税人信息。 

四、本表“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栏，按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中对应的税收分类编码

填写。 

五、本表第一部分中“本期代收代缴税款”栏，填写本期实际代收代缴的消费税额。计算

公式为：本期代收代缴税款＝受托加工数量×适用税率 

六、本表第二部分第 1 项中“受托方扣缴义务人名称”“受托方扣缴义务人识别号”栏，

填写受托加工方的信息。 

七、本表第二部分第 1 项中“税收缴款书（代扣代收专用）号码”“税收缴款书（代扣代

收专用）开具日期”栏，填写受托加工方代扣代缴税款凭证上注明的信息。 

八、本表第二部分第 1 项中“委托加工收回数量”栏，填写委托加工收回并取得税收缴款

书（代扣代收专用）的各应税油品的数量。 

九、本表第二部分第 1 项中“代收代缴的税款”栏填写受托方代收代缴的税款，计算公式：

代收代缴的税款=委托加工收回数量×适用税率 

十、本表第二部分第 2 项中“上期库存数量”栏按上期《本期委托加工情况报告表》第二

部分第 2 项“本期结存数量”栏数值填写。 

十一、本表第二部分第 2 项中“本期委托加工收回数量”栏等于本表第二部分第 1 项中“委

托加工收回数量”栏数值。 

十二、本表第二部分第 2 项中“本期结存数量”栏，填写期末留存的委托加工收回应税消

费品库存数量，计算公式：本期结存数量=上期库存数量＋本期委托加工收回数量-本期委托加

工收回直接销售数量－本期委托加工收回用于连续生产数量 

“本期委托加工收回用于连续生产数量”栏数据，应与《本期准予扣除税额计算表》“委

托加工收回数量”栏数据对应一致。 

十三、本表为 A4 竖式，所有数字小数点后保留两位。一式二份，一份纳税人留存，一份

税务机关留存。 

 

 

 

 

 

 

 

 


